申购单位承诺书
根据《中南大学采购与招标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、《中南大学货物和服务采购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、《中南大学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相关规定。
我单位对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  承诺如下：
1、 该项目已经获得合法合规的立项批复， 科研合作项目已经订立合法合规的书面协议书（合同书）。
2、 该项目采购需求的内容与范围与经批准的项目立项书或协议书（合同书）一致。
3、 该项目采取需求中产品规格型号、技术参数设置、服务要求等未限定或者指向特定的供应商、特定品牌、特定专利、特定商标（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项目除外）。
4、 该采购项目经费已经落实到位，确保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申购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